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沂源县 2018 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的通

知

源政办字〔2018〕83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

位：                             

    《沂源县 2018 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沂源县 2018 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全县居

民冬季取暖清洁化水平，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根据《关于印发淄博市 2018 年



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办字〔2018〕74 号），结合我县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清洁取暖是指利用天然气、电、地热、生物质、太阳能、工业余热、热电联

产等清洁化能源，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能源消耗，实现低排放、低能耗的取暖

方式。

    2018 年全县新增清洁取暖 4500 户。其中城区新增集中供暖 2000 户；农村

地区 2500 户（包括分户式气代煤、分户式电代煤、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

原则上优先实施分户式气代煤）。到 2018 年底，全县农村幼儿园、中小学、卫

生室、养老院等公共场所和农村新型社区全部实现清洁取暖。

    二、实施范围及条件

    2017 年已实施冬季清洁供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的村居、计划拆迁的村居及房

屋，不列入 2018 年冬季清洁取暖工作范围。

在农村地区，要按照“相对集中、整村连片”的原则，整建制实施清洁供暖建设，

不允许分散分布。

    （一）城区新增集中供暖。全县城区集中供暖管网覆盖范围区域内的新建住

宅以及符合集中供暖条件但尚未实现集中供暖的既有住宅。



    （二）农村地区分户式气代煤。全县集中供暖管网覆盖范围以外、燃气管网

覆盖范围内的区域，原则上优先实施分户式气代煤建设。实施分户式气代煤建设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村（居）已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实现集中居住；二是有

单独且通风良好的厨房；三是房屋建筑质量稳固。

    （三）农村地区分户式电代煤。对农村地区不符合实施分户式气代煤条件的，

实施分户式电代煤。

    （四）农村地区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对农村地区具备集中供暖实施条

件的，特别是农村幼儿园、中小学、卫生室、养老院等公共场所和农村新型社区，

原则上实施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

    三、工作主体

    （一）责任主体。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是实施冬季清洁取暖的责任主体，

负责做好调查摸底、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组织村（居）和项目实施主体开展工程

建设，协调解决工程施工中遇到的手续办理、迁占补偿、工农关系等问题；负责

做好补贴资金发放、施工过程中安全管理和工程竣工验收等相关工作。

    （二）实施主体。沂源县源能热电有限公司是城区集中供暖的实施主体。淄

博城市燃气（沂源）有限公司是气代煤工程配套燃气管网建设的实施主体。国网

山东省电力公司沂源县供电公司是电代煤工程及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配套电

网改造的实施主体。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设备供应商或清洁能源运营单位是

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配套管网建设改造的实施主体。各实施主体负责按照时

间节点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期完成。



    四、补贴政策

    （一）分户式气代煤、电代煤

    1.继续按照《沂源县冬季清洁供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实施方案》(办发

〔2017〕60 号)执行。直热式电采暖设备、分户式空气源热风机等执行蓄热式电

采暖设备的补贴标准。

    2.为保障安全和售后服务，原则上一个村（居）选择 1 个品牌的采暖设备。采

暖设备生产销售单位负责做好售后服务保障和用户安全管理。气代煤工程使用物

联网燃气表，户内安装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确保用气安全。

    （二）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

    1.2018 年实施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的,配套费按照每户取暖面积 60 平方

米、不高于 3900 元的标准补贴。超出面积的配套费由用户自行承担。供暖管网

敷设至入户端口，户内供暖设施由用户自行配套。

    2.用户按照有关规定缴纳取暖费。

    3.对实施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且未配套管道天然气的用户，按照每户每年

400 元的标准补贴（相当于 8 瓶液化石油气、每瓶 50 元），补贴时间暂定 3 年，

所需资金由市、县按照 3:7 比例分担。



    4.对因环保攻坚行动拆除燃煤集中供暖锅炉后实施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

且已列入 2017 年全市完成任务数的项目，按照每户不高于 2700 元的标准补贴。

所需资金由市、县按 3:7 比例分担。

    5.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原则上由具有《供热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或相关镇

（街道）、村（居）主导组织实施。

    6.以实施清洁能源（电）集中供暖的（地源热泵、水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电

锅炉等），按照省物价部门有关规定结算电费。

    （三）有关要求

    1.已享受其他相关补贴政策的不再重复补贴，具体界定工作由各镇（街道）负

责核实，县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

    2.对于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生物质锅炉、太阳能等新的清洁取暖方式以及其

他新情况、新问题，各镇（街道）要及时与县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对接，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相应的推进措施和补贴办法，报市清洁取暖建设推

进办公室核准后实施。

    3.涉及农村“一户多宅”的，原则上按照“一户一宅”进行补贴，其余住宅由

用户与实施主体协商处理、费用自行承担。

    4.学校、幼儿园、卫生室、敬老院和村委会等非营利性公益场所实施清洁取暖

的，由各镇（街道）统筹解决，按照供暖面积 150 平方米折算 1 户的标准计入

任务。



    5.2018 年城区新增集中供暖的，新增用户按照物价部门有关规定缴纳配套费

和取暖费，计入年度任务但不享受清洁取暖补贴政策。

    6.房地产开发企业配套建设的清洁取暖项目计入任务，但不享受清洁取暖补贴

政策，按照有关规定计入房屋开发成本。

    五、实施步骤

    （一）制定方案。由相关村（居）、镇（街道）提出申请，报县清洁取暖建

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定改造户数、取暖方式、补贴标准等，制定冬季清

洁取暖实施方案，报市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办公室核准后实施。

    （二）设备购置。根据市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办公室、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

布的中标目录，县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镇（街道）、

村（居）根据不同的取暖方式选购采暖设备。

    （三）时间安排。各镇（街道）力争 8 月中旬开工建设，9 月底前完成全部

工程建设任务，10 月底前完成采暖设备的调试工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沂源县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

进各项工作落实。各镇（街道）也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领

导机制、工作规划、建设任务和资金保障，全力推进工作开展。



    （二）统筹完善改造计划。县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按照

“集中供暖为主、气代煤电代煤和清洁能源分散供暖为辅、型煤兰炭为暂时补充”

的原则,对尚未实现清洁取暖的村（居）制定三年（2018—2020 年）改造计划，

科学组织实施，2020 年全面实现冬季清洁取暖任务目标。同时要督促管道燃气

企业、供电公司加快燃气和电力配套设施建设，积极争取上游气源和电力供应，

做好储气调峰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确保清洁取暖用气用电需求。

    （三）保障质量安全。各镇（街道）要选择有实力、有业绩的设计、施工和

监理单位，在严把质量关的基础上，加快工程进度。各镇（街道）要设立冬季清

洁取暖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辖区内清洁取暖工作的推进。各村（居）要设立安

全员，做好冬季清洁取暖的日常监督检查和指导工作，确保居民取暖安全。

    （四）做好宣传引导。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积极正面

引导，让清洁取暖重要意义、政府补贴政策以及安全用气用电常识深入人心、家

喻户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附件： 沂源县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doc

          沂源县 2018 年冬季清洁取暖任务分解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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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7 日印发

 


